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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版序 

本書自2017年秋付梓以來，在和國內教育有關之法制、司法
實務動向上，有如下值得矚目之發展，包含： 

一、教育部於2014年11月發布「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
要總綱」之後，各領綱陸續發布，並於2019年8月正式實施。亦
即，一般通稱之「108課綱」於民國108年8月正式上路。 

二、司法院大法官於2019年10月作出釋字第784號解釋，擴大
學生權利之救濟範圍。 

三、最高行政法院108年3月份第1次庭長法官聯席會議決議：
依司法院釋字第736號解釋理由書意旨，教師因學校具體措施認其
權利或法律上利益受侵害時，自得如一般人民依行政訴訟法或民

事訴訟法等有關規定，向法院請求救濟。公立高中以下學校教師

對年終考績、申誡懲處得提起行政訴訟進行救濟。 

四、立法院於2020年5月通過《教師法》大幅修改，經總統於
同年6月5日公布，並由行政院訂在同年6月30日施行。《教師法》
於此次修法後，除不適任教師處理機制大幅變動外，「教師專業

審查會」（下稱「專審會」）並提高到法律位階，同時教師申訴

及救濟制度亦有若干變化。 

另方面，日本在2014年修改其《學校教育法》，在此之後，
和大學自治有關之重要組織「教授會」之功能和角色似產生若干

變化。 

本書第二版，為在留意上開國內外和教育法、教育人權有關

環境之變化，進行修改。包含：一、於第六章第三節新增大法官

釋字第784號解釋析論。二、新增第七章教師法修法與不適任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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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三、新增第十章日本之學術自由與大學自治。四、新增第十

二章大學教評會與教師限期升等紛爭。五、修訂第十四章第三節

日本之國立大學法人化。 

本書出版後，在短短三年內，能有再版的機會，對作者而

言，著實是一大鼓舞。在此，除感謝讀者對本書的支持外，亦感

謝元照出版公司紀總經理對本書出版之快諾。於第二版出版過程

中，感謝元照編輯團隊細心叮嚀及協助。另，中正大學法律學系

公法組碩士生簡慈緯同學協助校稿，在此亦一併致謝。 

本書問世後，敬愛的父親文遠先生，於2018年安詳地辭世、
小兒明隆則於2019年來到人世間報到。另方面，於日本求學期間
的指導教授，敬愛的中村睦男先生則於2020年春長眠。人生實在
是一個奇妙的歷程，緬懷父親過去的教誨，面對日益成長的小

兒，並憶起恩師對學術專注一貫的精神，及其待人處事之道，深

覺作為學術工作的一個園丁，除須督促自己更加努力耕耘外，也

期盼各方讀者，不吝提供批評與指教，使本書能有改進之機會。 

李仁淼 
2020年7月於中正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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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學習權與十二年國教 1 

 

序 章 
 

教育法的意義及基本原理 

第一節 受教育權及教育法的意義 
壹、受教育權的意義 

貳、教育法的意義 

第二節 我國教育法制之沿革及教育基本法 
壹、我國教育法制之沿革 

貳、教育基本法 

第三節 教育內部事項與外部事項 
壹、區分標準 

貳、區分實益 

參、混合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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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章 教育法的意義及基本原理 3 

 

第一節 受教育權及教育法的意義 

壹、受教育權的意義 
現代之教育，係以人性尊嚴 1作為出發點，以達成開發個人能

力，實現個人理想為目標。立憲主義各國之憲法，也多以此理念架構

憲法上和教育有關之人權條款。 
我國《 憲法 》第21條規 定：「 人民 有受國 民教 育之權 利與 義

務。」不過，憲法上「受國民教育」之規定究為人民之權利或義務，

概念上並不清楚。相較於我國，日本則於其《憲法》第26條明定：

「所有國民，有依法律之規定，依其能力，均等受教育之權利。」有

關憲法所保障之受教育權，為具有何種性質之權利2，過去學說上主

張具有：「生存權意義」、「主權者教育意義」以及「學習權意義」

之三種層面之意義3。以下就各學說所主張之內涵檢討之。 

一、生存權說 

此說將受教育之權利解釋為，具有憲法所保障的生存權之文化性

層面之意義。教育在諸多意義上伴隨有經濟性負擔。因此，必須賦予

所有國民均等之機會。依機會均等原理，為使所有國民都能受一定之

教育，國家應進行教育條件之整備，保障受教育之機會，為此權利之

著眼點4。 

                                                        
1  若干國家將人性尊嚴明定於憲法，如德國基本法第1條：「人性尊嚴不可侵

犯，尊重及保護此項尊嚴為所有國家權力之義務。」日本憲法第13條的幸福

追求權：「所有國民，以作為個人受到尊重。有關國民對生命、自由以及追

求幸福之權利，限於在不違反公共福祉，在立法以及其他之國政上，應予最

大之尊重。」參閱李仁淼，再論強制押捺指紋之合憲性，月旦法學教室34
期，2005年8月，8-9頁。 

2  有關學習權之學說論述與實務判決解析，參閱李仁淼，學習權之權利性質與

保障內容，月旦法學教室102期，2011年4月，28-40頁。 
3  日本學說之整理，參考奥平康弘，教育を受ける権利，芦部信喜編，憲法

Ⅲ，有斐閣，1981年，382頁以下。 
4  宮沢俊義，コンメンタール日本国憲法，日本評論社，1955年，43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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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教育法與教育人權 

 

其次，在考慮到為使一般國民能在職場上尋獲適合於自己之工作

以及培養國民的生活能力，使國民能有過著健康、文化生活之基礎。

因此主張：為使每個國民能獲得一定的知識與技能，以確保經濟生活

不虞匱乏，必須保障國民的受教育權5。 

二、主權者教育說 

此說認為，受教育之權利是為保障身為主權者的國民具備一定的

政治能力，才能使民主主義充分運作。亦即，此說是以國民主權及國

民的參政權為前提，主張：為保障主權者行使參政權，必須培養其對

政治及公共議題的判斷能力，故而必須保障國民的受教育權6。 

三、學習權說 

所有國民，特別是兒童，具有與生俱來即須透過接受教育與學習

以達成人性化成長與發展的權利。此說主張：受教育的權利即是以

「學習權」為前提所形成的權利，為完整保障此權利，國家即須整備

使該種權利得以實現的條件，使學習者能充分學習7。 

四、分 析 

以上，有關受教育的權利之三種意義，並非三者相互排斥，而主

張任何單一層面意義之權利。特別是「學習權」之意義，同時亦包含

生存權說，以及主權者教育說的意義。目前，學界通說見解雖將

受教育權定位為社會權之一環，但亦指出，此種權利是以「學習權」

為主軸所構成的權利8。學說亦指出：原本社會權即必須以自由權為

基礎，社會權和自由權為密不可分的權利，受教育權和教育自由結 

 

                                                        
5  許慶雄，社會權論，1992年，147-148頁。 
6  永井憲一＝中村睦男，生存権・教育権，法律文化社，1989年，256-257頁

（永井執筆）。  
7  兼子仁，教育法，新版，有斐閣，1978年，227頁以下。  
8  芦部信喜編，前引書（註3），382頁（奥平康弘執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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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透過以「學習權」為媒介，更能明確說明其相互間的緊密關  

係9。 
亦即， 受教 育權為 具有 社會權 層面 和自由 權層 面的複 合性 權  

利10。此種權利除具有向國家行使給付請求權的功能外，亦具有排除

公權力不當介入教育事項之防禦權功能。 

貳、教育法的意義 
教育法是以實現有關憲法上人民之受教育的權利為理念，所架構

而成之法體系。教育法必須依教育之本質，建立相關之法制度並以此

進行相關之法解釋。於現代社會中在憲法、教育基本法之架構下之教

育，其本身也必須是具自主性、啟發性之活動。因此，教育法須以保

障此種方向之教育而架構其法體系。 
教育法在法學領域中之位階、範疇或內容，學說上之觀念未必一

致。本章首先就教育法之意義進行檢討。其次，就我國《教育基本

法》的立法動向及其內容進行分析，歸納《教育基本法》在我國之重

要性及其相關內容。最後，就教育法解釋之重要原則：教育之內部事

項、外部事項之區分進行檢討。 
有關教育法的意義，學說上向來有：教育行政法規說、學習條件

管控法說、以及教育固有法說三者，茲整理其內容如下。 

一、教育行政法規說 

此說主張：有關教育之法令，在憲法之下均屬行政法之範疇，特

別是於19世紀之普魯士、以及過去日本之行政法體系，均將教育納入

受國家支配之行政體系最為顯著。特別是二次大戰前日本在《明治憲

法》下，將有關教育之所有法規歸納成一定之理論基礎，由當時之政

府機關進行統籌之說明與解釋。諸如：將教育行政視同為國家教育之

                                                        
9  中村睦男，教育を受ける権利、教育を受けさせる義務，樋口陽一＝佐藤幸

治＝中村睦男＝浦部法穂，注釈法学全集2憲法Ⅱ，青林書院，1997年，168
頁。 

10  佐藤功，日本国憲法概説，全訂5版，学陽書房，1996年，30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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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體，並等於當時內務行政之一部分。 
此說並未區分教育與教育行政，且強調公權力對教育之管控，其

最大之缺點在於過度強調國家對教育之介入及管控。因此，此說僅存

有作為學說史上之意義，目前學說上幾無支持此說之見解11。 

二、學習條件管控法說 

此說主張教育法為：「將人的學習過程條件進行社會性管控之法

體系。」其以批判下述「教育固有法說」為出發點，主張教育法以不

損及教育之本質為前提，在於將人的學習過程作社會性管控，以架構

出保障人的發展之法體系12。 
此說之特色在於，試圖將社會科學認知之對象予以明確化，並展

現出想將教育法所呈現的緊張矛盾現象，以教育科學之方法進行探究

之問題意識。不過，若無法釐清國家或社會對學習條件應介入或管控

至何種程度，則將會使此說喪失原本之意義。 

三、教育固有法說 

此說主張：教育原本是要謀求人的各種能力之自主性、創造性之

發展所進行的意圖性、組織性的活動。教育法即被要求參照此種教育

特質而加以說明。而在現行之憲法、教育基本法之下，教育本身必須

具備自主性、創造性。教育法即是在保障此種自主性、創造性之教育

所架構而成的法體系。 
依上述前提，此說導出：「教育法為有關教育及教育制度之固有

法的總稱。」並強調在法制史中，教育法是以作為「社會法」之一環

成立。在法體系中逐漸脫離公法、民法領域。並區分教育以及教育行

政之差異性。當中，教育行政為依從事教育者之要求進行「條件整

備」。亦即，教育法是教育行政的根據法，而非其一部分13。 

                                                        
11  室井力＝鈴木英一編，教育法の基礎，青林書院，1978年，6頁（室井執

筆）。 
12  牧柾名＝平原春好編，教育法入門，学陽書房，1975年，17-18頁。 
13  兼子仁教授認為在法邏輯上，教育法為「教育制度中特有之法理論的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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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本書之見解 

就以上三說進行檢討。首先，第一說並未依教育之本質及原理進

行理論建構，因此已無學說上之支持。 
其次，第二說和第三說之共通點在於，兩者均未將教育法限縮為

教育行政法規，而是以教育之本質為前提，將不損及教育本質的教育

法制作總體性掌握。因此，至少是以將教育和教育行政作明確區分為

前提之學說。兩說之差異在於：何者之定義更能契合較育之自主性、

創造性，以達成開發個人潛能，完成個人自我實現之教育目的。法為

管控社會的一種手段，教育既以自主性、創造性活動為其本質，則教

育法自不待言，自然是會經常在自主性、自律性以及社會管控的現實

矛盾中進行擺盪。然而，在敘述應然面之教育法時，為保障教育之自

主性、創造性的教育法之內容，即會成為問題。而在此問題或矛盾出

現時，於法制度面或法解釋上，教育法之內容應作如下之界定： 
首先，教育法為保障自主性、創造性教育之法，而非他律性、欠

缺創造性教育之法。假定現實之教育法制度是以他律性之教育為原理

所架構之法制度，對此在解釋論上即應依憲法、教育基本法作為教育

法之判斷基礎。當法與現實矛盾時，該矛盾應依符合教育本質之《憲

法》、《教育基本法》之精神進行法解釋，並努力架構合於此種理念

之教育法體系。 
其次，教育法為有關保障上述教育制度之法。 
再者，教育法為有關上述教育制度之法當中，教育制度固有法之

總稱。 

第二節 我國教育法制之沿革及教育基本法 

壹、我國教育法制之沿革 
我國於二次大戰前，於日本統治時期以殖民教育為主。於1898年

                                                                                                                              
並強調其固有性。參閱兼子仁，前引書（註7），7頁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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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總督府公布實施《台灣公學校令》，為我國近代公教育體系的開

始。其次，1919年的《台灣教育令》確立了普通教育、實業教育、專

門教育以及師範教育等制度。1941年修正之《台灣教育令》，則使初

等普通教育機構一律稱為「國民學校」。之後因應戰爭將台灣作為南

進基地，進行精神、文化層面的皇民化運動時14，台灣於1943年始正

式實施六年制的義務教育。值得注意的是，依《明治憲法》，教育屬

於天皇的「大權事項」，其內容依敕令規範。此時受教育仍為臣民之

義務而非權利15。 
二次大戰後，國民黨於執政初期移入具有國家統治色彩及黨化教

育的法制16。當時所謂的「民族精神教育」，包含宣揚黨意之「黨化

教育」、響應「中華文化復興運動」的「中國化教育」，以及實施軍

事訓練的「軍事教育」。要求學生閱讀國父遺教、黨史黨義及三民主

義，校方亦配合舉行考試。在教科書的使用上，實施以國立編譯館的

部訂統編本壟斷市場。其次，情治單位駐校偵察及監視校內言論及思

想，並以行政裁量嚴格限制私人興學，在威權體制下將教育作為統治

人民思想的工具。 
1968年，政府將日治時期的六年義務教育改為九年一貫國民教

育。直到80年代後半90年代初，向來之黨國威權體制漸漸遭到本土民

主運動的強力挑戰，我國之教育體制才開始進入轉捩點。此時，憲法

該如何落實在教育政策上之問題，乃逐漸浮現17。 

貳、教育基本法 

一、立法背景及過程 

如上述，直到1990年代以前，無論在日本統治時期，或在國民黨

                                                        
14  薛化元，國家權力與教育內部事項的歷史考察，月旦法學雜誌5期，1995年9

月，6頁以下。 
15  周志宏，教育法與教育改革，2003年9月，71-77頁。 
16  薛化元，「自由中國」半月刊思想之研究，1995年，166-177頁。 
17  薛化元，前引文（註14），1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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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權統治時期，以人民為主體之教育內容，均付之闕如18。在長期威

權體制下，學校教育非但並非為個人自我實現、發展而實施，更淪為

國家統治之工具。於80年代末期，在解嚴、及黨國體制逐漸鬆動之

後，各種社會力量逐漸興起。直到90年代後，隨各種社會運動之發

展，教育改革才逐漸受到全體社會之重視。 
其次，我國憲法上「教育文化」專章雖有和教育相關之法規範。

然在現代教育之相關理念或原則下所保障的權利，諸如：學習權、家

長教育權、教師專業自主權等，仍須從現有條文間接推導而出，缺乏

一貫之理念架構，無法因應社會的發展與進步。加以《憲法》第21條

規定：「人民有受國民教育之權利與義務。」依此，在解釋上人民受

教育究為權利抑或義務，即有矛盾之處。90年代後，我國出現引介日

本「學習權」之學說19，作為「受教育權」解釋之參考。至此，制定

「教育基本法」在當時已具有其必要性20。「教育基本法」之制定，

除可確認憲法之基本精神外，並可適切補充憲法上教育條文之不足，

使兩者產生互補之效益，並促進我國教育之健全發展。 
於此種背景下，1994年4月，許多關心教改之民間團體成立「四

一○教育改造聯盟」（四一○教改聯盟），發起台灣史上規模最大一

次的教改運動。當中，「制定教育基本法」即為當時之四大訴求21之

一。不過，教育部最初以：《憲法》已有教育專章保障人民受教育

的權利、《教育基本法》與其他教育法令位階相同，不具較高法律

效力、教育之基本理念與方針，《憲法》及相關教育法令已有規

定，制定《教育基本法》會與其他教育法規重複、人民受教權已獲

保障，只要落實現行各教育法規之理念即可達成制定教育基本法的目

                                                        
18  王泰升，臺灣法律史概論，2001年7月，212-213頁。  
19  許慶雄，前引書（註5），160-164頁；周志宏，前引書（註15），519頁。 
20  顏國樑，我國教育基本法的立法過程、內容分析及其對教育發展之影響，高

雄師範大學教育系承辦「教育基本法相關議題研討會」（2000年6月15日、16
日）會議手冊，113頁以下。 

21  四一○教改運動之四大訴求為：落實小班小校、廣設高中大學、推動教育現

代化、制定教育基本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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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22，採反對之立場。其次，民間教改團體間，對教育基本法應規範

之內容也有不同之意見。 
於《教育基本法》之立法過程，包含教改團體、立法委員以及官

方版本草案即多達十一個版本23。上述版本中主要者有：立法委員顏

錦福版、立法委員翁金珠版（由學界周志宏主撰）、台灣教授協會版

（由學界張正修主撰）、四一○教改聯盟修正版（由學界周志宏籌組

「教育法制重建小組」於1996年2月公布）四者24。 
此四草案之共同點在於：認我國過去長期在威權體制下，嚴重扭

曲教育之本質且阻礙教育現代化，乃參考日本之《教育基本法》，擬

定我國《教育基本法草案》，建立明確之現代化教育目標25。其次，

在立法院通過之《教育基本法》雖以教育部版為主，不過卻也參考了

四一○教改聯盟修正版及翁金珠版之若干內容。 

 
我國教育基本法之立法分期 

萌芽期 

1986年 台大「自由之愛運動」之「大學改革芻議」文件26 

教改團體、立法委員提案期 

1993年10月21日 立委顏錦福「教育基本法草案」 

  

                                                        
22  教育部，教育改革專案報告，教育部公報233期，1994年5月，24-25頁。電子

檔參閱，http://gaz.ncl.edu.tw/detail.jsp?sysid=E1123708，最後瀏覽日：2016年
8月3日。 

23  李柏佳，教育基本法對我國學校行政的影響，學校行政4期，1999年11月，

111頁。 
24  周志宏、薛曉華編，重繪教育新圖像（教育基本法Q&A），1997年，9-11頁

（周志宏、薛曉華編執筆）。 
25  魏千峯，教育基本法各種版本之比較，月旦法學雜誌5期，1995年9月，28頁。 
26  文件中提出：「我國未制訂教育基本法，因而對於教育之目的、教育之方

針、教育行政之權限等有關之基本原則，均沒有明確規定的看法。」雖當時

著重於大學改革，「教育基本法」問題未受重視。然此為萌芽時期台灣的教

育改革運動中之濫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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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年4月10日 
台灣教授協會草案 

四一○教改聯盟遊行 

1994年4月21日 
立委翁金珠草案 

四一○教改聯盟版草案 

1996年11月16日 立委朱惠良以教改聯盟版草案向立法院提案 

政府部門研擬期 

1996年11月5日 
行政院「教改審」通過第四期諮議報告書，提出制定

以「學生學習權為中心」理念及制定「教育基本法」

建議 

1996年12月 教育部教研會延請學者成立法案起草工作小組 

1997年1月29日 工作小組舉行座談會，修正意見，將草案送教育部 

1997年5月19日 教育部法規會通過草案 

1997年6月2日 教育部呈請行政院審議 

1997年8月21日 行政院院會通過草案 

立法院審議期 

1997年12月1日 立法院一讀通過，交付教育委員會審查27 

1997年12月17日 教育委員會完成審查 

1999年5月21、5
月28日、6月1日

朝野黨團進行三次協商，將協商通過之草案送立法院

大會排入議程 

1999年6月4日 完成二讀、三讀程序 

1999年6月23日總統公布實施《教育基本法》 
資料來源：作者綜合相關文獻自行整理。 

 
如上開之表中所示，我國《教育基本法》的立法過程，從1993年

以來的立委提案及制定教育基本法運動起，直到1999年6月公布施

                                                        
27  因「教育基本法草案」的版本有五個，為促使審查工作利進行，僅決議請教

育部就各版本條文重新彙整，至12月17日才完成審查工作，因當時會期已快

結束，尚無進行政黨協商，故留至下一會期討論。顏國樑，前引會議資料

（註20），119-12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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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前後共耗費六年之久才完成。 

二、意義與法律效力 

《教育基本法》（下稱本法）於1999年6月在立法院三讀通過，

並經總統於6月23日公布實施，施行迄今（2020年）已超過二十年，

且歷經五次修改。本法為我國在教育法制整備上的一個重要里程碑。

不過如前述，於立法當初政府部門採反對之立場。因此，本法在教育

法體系中究具有何種意義？其次，《教育基本法》在法律階層結構中

屬法律位階，於適用上本法與《憲法》以及與一般教育法規之關係如

何，亦有必要予以釐清。以下，即就本法之意義、法律效力、及其主

要內容進行分析。            

本法之意義 

我國憲法上，雖有第21條、第158條至第167條，以及增修條文第

10條第10至12項等和教育文化事項有關之規定。不過，於本法起草之

過程中，即有學說指出：我國憲法之教育理念落後於國際社會、

憲法上有關教育事項之許多規定仍待補充及具體化、教育法令欠缺

明確之教育目的與原則規範，以及人民之教育上的權利並未受真正

保障等問題。並力主以下內容可於本法中規定28： 

納入有關教育目的與教育原則之國際共識 
諸如：人性尊嚴之理念、個人之人格發展與基本人權之尊重、促

進對各國、各種族、以及宗教之寬容、父母對子女之教育選擇權及宗

教與道德教育之自由、少數族群之文化、宗教、語言之權利、對母文

化及其他文明之尊重、廢除教育上之性別歧視、教師作為專門職業之

自律等。 

補充憲法未明確規定之原則 
諸如：國民之學習權、宗教教育自由、父母在教育上之基本權

                                                        
28  周志宏，教育基本法的規範內容──幾個可能的規範內容，月旦法學雜誌5

期，1995年9月，19頁以下。 

購書請上：http://www.angle.com.tw/Book.asp?BKID=119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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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少數民族在教育上之權利、以及私人興學自由等。 

具體化憲法規定而不明確之原則 
諸如：受教育是憲法上的權利而非義務、基本教育之免費範圍、

有關「民族精神」等憲法所規定之教育文化目的的闡釋、增加就學獎

助制度、原住民教育之發展與扶助、身心障礙者教育之保障，中央與

地方有關教育事項立法權與執行權之劃分等。 

增訂教育上之基本原則 
諸如：教育在政治以及宗教上的中立性、教師的專業自主權、教

育之地方分權原則、教育之多元參與原則。 

確立教育基本法之結構及原則 
包含：教育行政之功能及界限、中央與地方教育權限之劃分、教

育經費與資源之分配、教育政策之公民參與等。 
如上述，制定「教育基本法」在90年代當時已具有其必要性29。

《教育基本法》除一方面可確認《憲法》之基本精神外，並可依當前

國家及社會需求，適切補充《憲法》教育條文的不足，產生與《憲

法》互補的效益。再者，於立法過程中，《教育基本法》之成立，主

要原因還是在於民間教改團體的堅持。此種導入國際上已有共識之教

育理念，並在立法過程中參考日本《教育基本法》之內容，以國民主

權、尊重人性尊嚴、人權保障、多元文化以及以個人自我實現、人性

化發展之學習權為重點的教育立法，在我國教育史上具有深遠之意

義。 

法律效力 

我國《教育基本法》在立法過程中，深受日本《教育基本法》之

影響。日本之《教育基本法》為在1947年3月31日公布實施，其施行

日期甚至比同年5月3日公布實施的《日本國憲法》還早一個多月。而

此《教育基本法》，日本學說大多認其具有「教育宣言性格」及「教

                                                        
29  顏國樑，前引會議資料（註20），117-12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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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憲法性格」之兩個層面的意義30。在此，所謂「教育宣言」是指：

「教育之理念、大方針由國民之代表者制定，以國民之名加以宣示，

作為國民本身之規範，依循此自主性規範從事教育31。」而所謂「教

育憲法」是指：「教育法令中根本、基礎之法律。本法付有異於其他

法律之前文，較詳細敘述憲法中有關教育各條項的意義，並將其具體

化的同時，更有連結其他教育法令的一般性、原理性的規定，為展現

其具有教育憲法的性格32。」 
其次，日本之最高法院於1976年旭川學力測驗事件判決中，對日

本《教育基本法》之效力指出：「該法之規定，在形式上為普通之法

律規定，雖不具有將與此牴觸之其他法律無效之效力，但一般在有關

教育關係法令的解釋及運用上，只要在法律本身無其他特別之規定，

即應盡可能依教基法之規定，以及同法之宗旨、目的進行考量33。」

如上述，日本之《教育基本法》具「教育憲法」、或「準憲法」之性

格。且其前言表明「為遵照日本國憲法精神，明示教育目的，確立新

日本教育基礎」，立法目的在於實現憲法精神，帶動教育立法及政策

之全面改革34。 
於《教育基本法》之立法過程，我國與日本固然有些不同，因此

我國《教育基本法》可否如同日本，將其視為「教育憲法」、或具

「準憲法」之效力亦雖尚有待論證。不過，鑑於我國過去長期在威權

體制之下，教育制度並未符合憲法上尊重個人尊嚴、落實人權保障、

以及以個人人格發展之學習權等理念。我國《教育基本法》在90年代

                                                        
30  浪本勝年＝三上明彦編著，「改正」教育基本法を考える──逐条解説，北

樹出版，2007年，18頁。 
31  辻田力＝田中二郎監修、教育法令研究会著，教育基本法の解説，国立書

院，1947年，40頁。 
32  同上註，41頁。 
33  最大判1976年5月21日刑集30巻5号615頁；判時814号33頁。本件判決之中

譯，參閱李仁淼，受教育的權利與教育權──旭川學力調查事件，收錄於司

法院編印，日本最高法院裁判選譯，2002年，41-53頁。 
34  許志雄，教育基本法的意義與特質──戰後日本教育法制焦點問題初探，律

師雜誌210期，1997年3月，1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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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改運動中，為具有民間對教育之普遍共識，因此在法解釋上，毋寧

可將其視為「教育憲法」，以落實教育上之人權保障，以及作為整體

教育法制及教育活動之指標。再者，由於《教育基本法》為所有教育

法律之「基本法」，其他相關教育令應依基本法之目的、宗旨而制

定。 
且參考日本學說，教育基本法應具教育法令體系中之「母法」的

位階，其他法令則具「施行法」或「子法」之位階。因此在法律適用

上，在有其他法律牴觸《教育基本法》疑義時，則須依據基本法之目

的、宗旨進行解釋，不可輕易引用「後法優於前法」之原則。此外，

基本法與其他教育法規也並非普通法與特別法的關係，因此也無適用

「特別法優先於普通法」一般原則之空間35。 

主要內容 
國際教育理念之引進 
因應國際社會教育之必要，接納其他國家之優點可使制度更加完

善。本法制定之原動力之一，為在於「四一○教改運動」中民間教改

團體之發起。當初教改團體及大力宣導引進各種國際宣言或公約，針

對教育人權、教育目的、教育原則等現代觀點展現新共識36。 
諸如聯合國所議決的「世界人權宣言」（1948年）、「兒童權利

宣言」（1959年），以及之後於聯合國大會所通過的「經濟社會及文

化權利公約」（1966年）、「公民及政治權利公約」（1966年）、

「兒童權利公約」（1989年）等。其次，聯合國教育、科學及文化組

織（UNESCO，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亦曾相繼通過若干有關教育文化

之決議或宣言。例如「關於教師地位之建議」（1966年）、「學習權

宣言37」（1985年）等。 

                                                        
35  許志雄，同上註，16-17頁；周志宏、薛曉華編，前引書（註24），35-36

頁。 
36  顏國樑，前引會議資料（註20），115-116頁。 
37  有關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於1985年3月通過之學習宣言之全文翻譯，參考李園

會，學習權，社教雙月刊20期，1987年7月，18-1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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